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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18-19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FHB(FE)338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 3783) 
 

 

總目：  (49)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1) 食物安全及公共衞生  

管制人員：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(劉利群 ) 

局長：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請署方以列表形式回覆，現時進口水果及蔬菜於各個關口到港後，再被食

物安全中心運送至政府化驗所的平均時間；以及政府化驗所，按食物及測

驗種類，分別列出由檢驗以至得出結果所需的平均時間。  
 

提問人：郭家麒議員  (議員問題編號 (立法會用 )： 81) 

答覆：  

食物安全中心 (中心 )按風險為本的策略，推行食物監察計劃，在進口、批

發和零售層面抽驗食物，以保障食物安全。進口蔬菜和水果運抵管制站後，

中心人員會從中採樣，並根據風險評估把樣本直接送交中心轄下的文錦渡

食物化驗所，或送往政府化驗所進行檢測。  
 
食物檢測所需的時間取決於多項因素，包括抽樣方案、樣本的數量和種類，

以及檢測項目的多寡和繁複程度，實際的化驗時間因應各項因素而有所不

同。中心與政府化驗所會盡力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各類樣本的測試。  
 
 
 
 
 
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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